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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8号提案的答复

刘光全、郑惠萍、李碧花、李喆、高原委员：

您们提出的关于“关于三门峡市动物园异地搬迁的建议”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三门峡市人民公园动物园属于城市动物园，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于1992年扩改而成，目前占地面积18亩。动物园分为猛兽区、飞禽区、猴山和草食区，现有动物30余种，300余头（只），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种，20余头（只），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6种，60余头（只）。

针对人民公园动物园的现状，市政协委员的建议很有参考价值，我们遵循动物园建设的相关规范，提出以下意见。

动物园搬迁工作迫在眉睫，早迁利于晚迁

动物园处于市区中心位置，建设年代较早，基础设施陈旧，伴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城市框架的拉大，动物园园容园貌与周边环境极不协调，其“园中园”的特殊地理位置无法进一步拓展空间，对动物的生长、活动极为不利，园内整体服务能力已不能满足动物保护及市场需求，这一系列问题都成为动物园发展的“瓶颈”。而且动物园虎啸狮吼狼嚎的噪音、动物粪便的臭味已经严重影响到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；同时城市的空气污染、噪音污染、光污染也影响到动物的正常生长和繁育。人和动物共患的病原菌很多，地处闹市区的动物园公共卫生安全也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。因此，动物园搬迁工作势在必行。

积极向市政府申请，采取有效措施推进

动物园搬迁涉及到选址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引进新动物品种等诸多方面，前些年，我们曾多次选址进行规划设计，但资金规模较大，单靠自身无法完成搬迁工作，需政府财政资金支持。同时也需积极寻求投资合作人，争取早日实施动物园的搬迁工作。

仔细摸排，选择适宜动物园建设的搬迁地址

动物园选址应濒临市郊，既要方便市民休闲旅游、又要利于动物健康生长的需求。目前，我们经过摸排，拟有4处位置利于动物园迁移建设。一是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黄河南、高铁北、东官庄老村西侧。二是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310国道南侧、紫阳路西侧、摩云路北侧的官路沟区域。三是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南临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大学城校区的小北村老村区域。四是湖滨区辖区七里沟。经过实地考察，这四处区域位置距城区距离合适，也符合建设条件。

感谢您们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2023年7月21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市城管局  2930829  联系人：胡洋洋

[image: image1.png]



	  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3份），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（1份），

委员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政协、政府（各1份）。

	  三门峡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21日印发  














